
 

 

 

 

本公司積層電容電子有限公司的內地工廠華德士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現正需要採購以下設備: 

成形測試裝帶機 

 

 

截標日期: 2022 年 1 月 31 日下午 6 時 

 

現在正進行公開招標，有意的供應商需要填妥及提交標書，請在截止日期

2022 年 1 月 31 日下午 6 時前提交以下附件之標書 (留意黃色部份)，並發

電郵至以下電子郵箱: project@manyue.com 

 

 

 

 

 

 

mailto:project@many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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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士電子(東莞)有限公司】公開招標 

 

標書 

 

致供應商： 

為提升公司生產實力，本公司有意採購以下設備，參考參數如下。請有意者在

【31/01/2022】【18:00】前將填妥標書及反圍標確認書電郵至：【project@manyue.com】 

 

 

 

致【華德士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本公司【供應商名稱】，有意競投貴公司設備招標，請見以下設備參數： 

 

設備 預期主要參數/型號 價格（含稅） 

【成形測試裝帶機】 【產品規格: 7.3 x 4.3 x 1.9-2.8mm】 

【設備速率: 110-150次/分鐘】 

【裝帶工位: 2套】 

 

采購設備運送地址：【東莞市長安鎮烏沙興發南路新星工廠園 A2 棟廠房一樓】 

其他費用：【運費/安裝/培訓等】 

 

負責人簽名： 

蓋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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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資助企業於邀請報價／標書時向供應商提供誠信及反圍標條款遵守確認書 

 

  

華德士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採購者名稱，即「企業支援計劃」獲資助企業) 

 

東莞市長安鎮烏沙興發南路新星工廠園 A2 棟廠房一樓 

(採購者地址) 

 

(日期) 

致:  

 (供應商名稱) 

 (傳真號碼:  ) 

 

敬啟者: 

報價／標書  : 

 

 

設備采購 

(所需採購物品/服務的內容) 

 

 

有關上述的報價／標書，請謹記供應商必須遵守以下條款： 

 

誠信條款 

 
(1) 於呈交報價／標書時，供應商申述及保證不得且須禁止其董事、僱員、代理人及分判承辦商就合

約的報價／招標及執行而提供、索取或接受《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所定義的利

益。 

 

(2) 若未能促致前述結果，或若供應商或供應商的董事、僱員、代理人或分判承辦商作出任何提供、

索取或接受上文第(1)段所述的利益的行為，將導致供應商的報價／投標無效，而供應商仍須就該

等錯失及行為承擔責任。 

 
(3) 採購者會就所有懷疑貪污情況向廉政公署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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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圍標條款 

 
(1) 於呈交報價／標書時，供應商申述及保證於報價／標書中： 

(i) 供應商會參考廉政公署及競爭事務委員會的指引； 

(ii) 供應商從沒有亦不會向採購者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關於報價／投標金額的資料； 

(iii) 供應商從沒有亦不會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報價/投標金額； 

(iv) 供應商從沒有亦不會與任何其他人士就供應商本身或該其他人士會或不會報價／投標訂立

任何安排；  

(v) 供應商從沒有亦不會以任何方式與任何人士串通；及 

(vi) 供應商會就獲批合約後的任何分判安排事先知會採購者及向採購者申請批核。 

 

(2) 如供應商違反本條的第(1)款所作的任何申述及／或保證，採購者有權採取下列行動，而無須向任

何人作出補償或承擔法律責任： 

(i) 拒絕接納有關報價／投標； 

(ii) 如採購者已接納其報價／標書，則撤回對該報價／標書的接納；或 

(iii) 如採購者已與供應商簽訂合約，則終止該合約。 

 

(3) 就違反上文第(1)條的任何陳述及／或保證而引致或與上述違反有關的所有損失、損害、費用或開

支，供應商須向採購者作出彌償，並使採購者獲得彌償。 

 

(4) 如供應商違反本條的第(1)款所作的任何申述及／或保證，則日後申請出任採購者的承辦商或服務

供應商的地位可能會受影響。 

 

(5) 與下列各方的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不受本條的第(1)款所限: 

 

(i) 採購者；  

(ii) 聯營企業夥伴（當是次投標存在聯營安排，而採購者亦獲通知有關安排的情況）；  

(iii) 顧問或分判商，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顧問安排或分判合約所需的

資料；  

(iv) 專業顧問，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供該名顧問就是次 招標提供其專業意見所需

的資料；  

(v) 為獲得保險報價而聯絡的承保人或經紀，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 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保

險安排所需的資料；及  

(vi) 為就有關合約獲得融資而聯絡的銀行，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 及只限於促成該次融資所

需的資料。 

為免生疑問，競投人於公開拍賣時所作的競投並不會視作違反本條的第(1)款所作的任何申

述及／或保證。  

 

(6) 採購者於本條的第(2)、(3)及(4)款的權利並不損害採購者針對供應商而享有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救

方法。  

 
(7) 圍標本質上違反競爭，在《競爭條例》（第619章）下屬嚴重反競爭行為。從事圍標行為的供應商

或須根據《競爭條例》承擔被判處罰款的法律責任及其他制裁。採購者可運用其酌情權，向競爭

事務委員會舉報所有懷疑圍標的情況，並向其提供任何有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供應商的報價/標

書資料及個人資料。 

 

請就上述報價／標書，填寫及交回夾於附件的確認信。供應商請謹記如呈交報價／標書，無論是否填

寫及交回夾附的確認信，即代表供應商申述及保證同意遵守上述的誠信條款及反圍標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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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華德士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採購者名稱及公司印章) 

 

 

 

 

(日期) 

致: 華德士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採購者名稱) 

 (傳真號碼:  0769-85416401) 

 

敬啟者: 

報價／標書項目 : 

 

設備采購 

(所需採購物品/服務的內容) 

 

有關上述的報價／標書，本公司同意遵守相關的誠信條款及反圍標條款。 

 

 

此致 

 

 

(簽署) 

姓名 : 
 

 

職位 : 
 

 

供應商名稱 : 
 

 

供應商印章 :  

   

   

 

確認信 


